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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41號
聯絡人：廖珮眞
聯絡電話：08-7333099#101
電子信箱：brina252128@gmail.com

受文者：屏東縣潮州鎮潮東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300525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376530000A113005257400-1.pdf、376530000A113005257400-2.pdf、

376530000A113005257400-3.pdf、376530000A113005257400-4.pdf)

主旨：有關貴校執行112學年度「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

案」獎勵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12年11月7日發布之「屏東縣推動數位學習精進

方案敘獎原則」辦理。

二、旨揭計畫包括參與教師數位增能培訓、實施科技輔助教

學、參與跨校公開授課及相關數位教學推動等工作，備極

辛勞，請貴校本權責就有功人員准予敘獎以資鼓勵，說明

如下：

(一)獎勵對象為本縣所屬各級學校協助推動計畫學校教師(含

滿3個月以上代理老師、代課老師)。

(二)申請條件應具有下列事蹟，且擇一申請：

１、教師參與數位教學增能培訓課程，除A系列研習外，每

學年研習時數達12小時以上者。

２、擔任跨校公開授課且已導入數位學習模式教師。

３、以教師個人使用學習載具融入課堂，且有具體績效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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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４、投入數位教學推動相關工作，有優良貢獻者。

三、請貴校於113年8月30日前進行校內初審及線上填報作業事

宜(https://reurl.cc/qVeROR)，並將本案教師名冊函報本

府辦理複審予以敘獎，逾期視同放棄。

四、檢附本案敘獎原則、額度表、審核表及教師名冊各一份。

正本：各國小、各國中、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屏東縣立來
義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

34



附 件 一  

屏東縣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敘獎原則(草案) 

敘獎額度表 

 

項次 敘獎人員 敘獎額度 敘獎條件 

1 教師 嘉獎一次 
(一)教師參與數位教學增能培訓課程，除 A系列研習外，每學年

研習時數達 12 小時以上者。 

2 教師 嘉獎一次 (二)擔任跨校公開授課且已導入數位學習模式教師。 

3 教師 嘉獎一次 (三)以教師個人使用學習載具融入課堂，且有具體績效者。 

4 教師 嘉獎一次 (四)投入數位教學推動相關工作，有優良貢獻者。 

 



 附 件 二  

屏東縣推動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敘獎原則 

敘獎申請審核表 

 

敘 獎 申 請 表 

學校名稱  申請教師  

應檢附資料 

□教師參與數位教學增能培訓進階課程，除 A系列外，每學年研習

時數達 12 小時證明資料。(檢附教師研習時數) 。 

 

□擔任跨校公開授課且已導入數位教學模式教師。（檢附跨校公開授

課照片成果紀錄)。 

 

□教師個人使用學習載具融入課堂，且有具體績效者。（檢附運用學

習平臺進行教學之成果資料)。 

 

□投入數位教學推動相關工作，有優良貢獻者，如：擔任跨校數位

教學增能研習講師或擔任跨校交流分享教師等。（檢附數位教學推

動相關工作之照片及成果紀錄） 

 

 

教師簽章：       連絡電話：       填表日期：         

校內初步審核結果（由審核人員填寫） 

審核項目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說明 

應檢附資料    

初審人員 教務(導)主任 校長 

   

 

 

 



 附 件 三  

  屏東縣推動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敘獎原則教師名冊 

依據○○年○○月○○日教學字第○○○○○○○○號函辦理。 

編號 單位 教師姓名 符合獎勵條件具體事由 備註 

1 

  

 嘉獎 1次 

2 

  

 嘉獎 1次 

3 

  

 嘉獎 1次 

4 

  

 嘉獎 1次 

5 

  

 嘉獎 1次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屏東縣推動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敘獎原則(草案) 

 
壹、 目的： 

為獎勵屏東縣(以下簡稱本縣)積極推動數位學習或致力於數位教學之教

師，激勵教育工作士氣，特定本敘獎原則。 

貳、 依據： 

一、 教育部112年2月8日臺教資(三)字第1122700389號函及112年2月20日臺

教資(三)字第1122700656號函辦理。 

二、 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 

參、 獎勵原則： 

一、 獎勵對象為本縣所屬各級學校協助推動計畫學校教師(含滿3個月以上

代理老師、代課老師)。  

二、 申請條件，應具有下列事蹟之一者： 

(一)教師參與數位教學增能培訓課程，除A系列研習外，每學年研習時

數達12小時以上者。 

(二)擔任跨校公開授課且已導入數位學習模式教師。 

(三)以教師個人使用學習載具融入課堂，且有具體績效者。 

(四)投入數位教學推動相關工作，有優良貢獻者。  

三、檢附敘獎額度表(如附件一)。 

肆、 獎勵作業： 

一、 學校得於每學年結束1個月內初審作業確認名單，並檢附敘獎申請表(如

附件二)及敘獎名冊彙整表(如附件三)，函報本府教育處辦理複審，逾

期視同放棄。 

二、 特殊優良事蹟者，本府得專案逕予提報。 

三、 前一、二項名單經本府審查通過後，函文學校辦理敘獎事宜。 

伍、 符合第參條第二款獎勵原則申請條件者，予以擇一敘獎。 


